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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李協益

;;三掉 ?幣;早 N1﹒晶晶晶l結8展。號
速別: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九

主話:台端 114 年 10 月 20 日未至本署報到，違反保護管束期間

應遵守事項，特此告誡乙次，請於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下

午 2 日寄至本署觀護人室報到，桐後如再有達誤，將依法聲

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66 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件勞、執行本署 114 年執護字第 331 號緩刑付保護管束者

案件。

三、觀護人室地址為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的之 2 號一樓(第

三辨公大樓) 。 報到時，請衣著整齊，勿穿拖鞋、吃檳榔、

嚼口香糖、抽煌 。

正本: 李協益
副本:

賢 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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